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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

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

特别规定》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在章程中载明“(1)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

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2)不对公司章程中的前款规定作任何修

改。”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www.cninfo.com.cn)的《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持股及锁定的有关规定。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发行人”或“德

美化工”)本次 A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6]25 号文核准，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3,400 万股。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配售 680 万股，网上定价发行 2,720 万股，发行

价格为 6.20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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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06]80 号文)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德美化工”，证券代码“002054”；其中本次公

开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2,720 万股股票将于 2006 年 7 月 25 日起上市交易。 

本公司招股意向书、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网站

(www.cninfo.com.cn)查询。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今不足 3

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时间：2006 年 7 月 25 日 

(三)股票简称：德美化工 

(四)股票代码：002054 

(五)总股本：13,400 万股 

(六)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3,400 万股 

(七)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

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八)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公司本次发行前股东黄冠雄(持股 3,120 万股)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其持有的股份；股东佛山市顺德区恒之宏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2,000 万股)、佛

山市顺德区昌连荣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988 万股)、何国英(持股 1,612 万股)、

佛山市顺德区瑞奇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960 万股)和马克良(持股 320 万股)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同时作为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黄冠雄、何国英、马克良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

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九)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发行中向配售对象发行的 680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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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自本次社会公众股股票上市之日起锁定三个月。 

(十)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2,720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十一)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表 

项目 数量(万股) 比例(%) 可上市交易时间 

控股股东持有的股份 3,120 23.28 2009 年 7 月 25 日

本次公开发行前十二

月内发行的股份 
0 0 —

其他已发行的股份 6,880 51.34 2007 年 7 月 25 日

首次公开发

行前已发行

的股份 

小计 10,000 74.63 —

网下询价发行的股份 680 5.07 2006 年 10 月 25 日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2,720 20.30 2006 年 7 月 25 日
首次公开发

行的股份 
小计 3,400 25.37 —

合计 — 13,400 100.00 —

(十二)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十三)上市保荐人：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DYMATIC  CHEMICALS，INC. 

注册资本：13,4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黄冠雄 

住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高新区科技产业园朝桂南路 

邮政编码：528305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销售：纺织、印染、皮革、造纸助剂、印刷助剂、

油墨、涂料、聚氨酯涂层剂。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

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投资实业。 

主营业务：纺织印染助剂、皮革化学品、油墨研发、生产和销售 

所属行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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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秘书：范小平 

电话：0757-28399088 

传真：0757-28396930 

互联网网址：http://www.dymatic.com

电子信箱：info@dymatic.com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职起止日期
持有公司股票 

和债券情况 

黄冠雄 董事长、总经理 男 41 2005.3-2008.3 持股 3,120 万股 

胡家智 董事、副总经理 男 64 2005.3-2008.3
其参股的恒之宏公司 

持股 2,000 万股 

何国英 董事、总经理助理 男 44 2005.3-2008.3 持股 1,612 万股 

宋先涛 董事 男 71 2005.3-2008.3
其参股的瑞奇公司 

持股 960 万股 

马克良 董事 男 57 2005.3-2008.3 持股 320 万股 

史捷锋 董事 男 43 2005.3-2008.3 无 

石碧 独立董事 男 48 2005.3-2008.3 无 

姚军 独立董事 男 40 2005.3-2008.3 无 

李祥军 独立董事 男 44 2005.3-2008.3 无 

高德 监事会主席 男 70 2005.3-2008.3
其参股的昌连荣公司 

持股 1,988 万股 

宋琪 监事 女 41 2005.3-2008.3
其参股的瑞奇公司 

持股 960 万股 

肖继杰 监事 男 40 2005.3-2008.3 无 

范小平 董事会秘书 男 46 2005.3-2008.3
其参股的恒之宏公司 

持股 2,000 万股 

周红艳 财务负责人 女 41 2005.3-2008.3 无 

三、公司股东 

(一)公司控股股东 

黄冠雄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3,120 万股，占本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31.20%，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3.28%，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黄冠雄先生简历见前

董事情况。 

(二)公司前十名股东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黄冠雄 31,200,000 23.28

2 佛山市顺德区恒之宏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00 14.93

3 佛山市顺德区昌连荣投资有限公司 19,880,000 1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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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何国英 16,120,000 12.03

5 佛山市顺德区瑞奇投资有限公司 9,600,000 7.16

6 马克良 3,200,000 2.39

7 
中国银行—国泰金鹿保本增值混合

证券投资基金 
40,643 0.03

8 
中国银行—国泰金象保本增值混合

证券投资基金 
40,643 0.03

9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40,643 0.03

10 厦门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40,643 0.03

注：与第七大股东持股数量相同的股东还有 155 名网下配售对象，详细名单

参见本公司 2006 年 7 月 6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网站(www.cninfo.com.cn)的《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及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1、发行数量：3,400 万股 

2、发行价格：6.20 元/股 

3、发行方式：网下向配售对象累计投标询价发行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发行网下配售 680 万股，发行价格以上的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配售比例

为 0.597697%，超额认购倍数为 167.31 倍。本次发行网上定价发行 2,720 万股，

中签率为 0.0486584612%，超额认购倍数为 2,055 倍。本次发行网下配售中产生

的 74 股零股由主承销商包销，网上定价发行无余股。 

4、募集资金总额：21,080 万元 

深圳南方民和会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于2006年7月13日对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已出具深南验字[2006]49 号验资报告。 

5、发行费用总额：1,620 万元 

(1)承销费用和保荐费用：1,100 万元 

(2)审计费用：150 万元 

(3)律师费用：100 万元 

(4)股份登记费用：13.40 万元 

(5)信息披露费用：1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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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审核费：20 万元 

(7)路演推介费用：106.6 万元 

每股发行费用：0.48 元 

6、募集资金净额：19,460 万元 

7、发行后每股净资产：3.32 元/股 

8、发行后每股收益：0.271 元/股(按照 2005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2006 年中期业绩快报 

特别提示：本公告书所载的下述 2006 年中期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

果，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但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最终公布的中期

报告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06 年上半年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2006 年 1-6 月 2005 年 1-6 月 增减幅度(％) 

主营业务收入 27,557.89 24,258.06 13.60 

主营业务利润 7,502.77 6,177.06 21.46 

利润总额 3,364.60 2,679.94 25.55 

净利润 2,462.74 1,988.60 23.84 

每股收益(元) 0.2463 0.1989 23.83 

按发行后股本计算的 

每股收益(元) 
0.1838 0.1484 23.85 

净资产收益率(%) 9.31 8.52 增加 0.79 个百分点

 2006 年 6 月末 2005 年 6 月末 增减幅度(％) 

总资产 54,958.42 47,750.12 15.10 

净资产 26,446.20 23,341.42 13.30 

股  本 10,000.00 10,000.00 - 

每股净资产(元) 2.64 2.33 13.30 

(注：2006 年中期股本未含本次公开发行的 3400 万股 A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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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1～6 月，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7,557.89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3.60 个百分点。 

2006 年 1～6 月，公司实现主营业务利润 7,502.77 万元、利润总额 3,364.60

万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21.46%、25.55%，其主要原因是：①主营业务收入

增长及产品毛利率提高 1.75 个百分点；②合并表范围的变化，本期比去年同期

增加了德美瓦克有机硅有限公司，本公司持有该公司50%股权，该公司2006年1～

6 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509.99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474.80 万元。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发行人自 2006 年 6 月 23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

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发行人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间，

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生产经营

状况正常；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

格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2、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间，

发行人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3、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间，

发行人未进行重大投资。 

4、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间，

发行人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5、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间，

发行人住所没有变更。 

6、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间，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7、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间，

发行人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8、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间，

发行人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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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间，

发行人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0、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间，

发行人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二、发行人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

三个月内完善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 

 

第七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保荐人情况 

公司名称：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如 

注册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联系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20 楼 

联系电话：(0755)82130581 

传真：(0755)82130620 

联系人：廖家东、张剑军 

二、保荐人的意见 

国信证券对德美化工股票上市文件所载的资料进行了核实，认为上市文件真

实完整，符合要求，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发行人章程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的有关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具备上市条件；发行人董事

了解法律、法规及股票上市协议规定的董事义务和责任；发行人建立了健全的法

人治理结构，制定了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国信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

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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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

书》之盖章页)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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